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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

2020年由于特殊的外资环境影响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对境内的投资热情，不
论是外资机构还是拟引入外资机构合作的企业，在涉及到具体的交易时，除了关心
外资资金入境的方式、境内的营商环境与税费等问题外，对于外资机构所取得收益
的回流以及资金如何出境亦是十分关注。对此，我们特梳理了目前常见的几种资金
出境方式，以供同业人士沟通、探讨。

一、分红及股权转让等方式出境

在外资境内投资的背景下，通过股权转让或分红方式实现资金出境是目前最常见的
方式，但在该种模式下需特别注意相关税费及相关程序问题。

比如，在“外资机构——WFOE——项目公司”的简单架构中（根据实际情况可能
需进行架构设计），外资机构将所持有的WFOE的股权转让给境内主体，即WFOE
直接变为内资公司（外转内），境内收购方在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可正常申报资金出
境。就税费层面，外资机构向境内企业或个人转让WFOE股权而取得的股权转让所
得（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其中股权
成本的计算有时会涉及外币折算）需减按10%的税率预提所得税，当税收协定（安
排）规定的优惠税率低于税收法规时，应以税收协定（安排）为准（注意外方自然
人股东股权转让所得，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应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另外，根据源泉扣缴原则，需由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一方在境内代扣代缴该所得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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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红方式资金出境时，需特别注意的是，分红系在项目公司存在税后利润后方可
向股东进行分配。仍旧以“外资机构——WFOE——项目公司”的简单架构（根据
实际情况可能需进行架构设计）为例， WFOE向境外股东分配股息红利并购汇出境
时需向银行提交同意分红的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或合伙人利润分配决议）等程序
文件以及完税的相关证明文件、税务备案表原件及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等资料以确证
存在税后可分配利润。在税务层面，若外资机构系注册于香港的机构，根据上文提
及的《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第十
条股息的相关内容约定，若外资机构对WFOE持有25%以上的股权，对于向香港公
司分配的股息红利部分应按照5%的税率预提所得税。

二、ODI方式资金出境

我们在2020年9月8日的推文《202009：最新资金出境操作实务》一文中，对通过
申请ODI方式实现资金出境等事宜做了详细的说明。整体而言，目前境内对机构申
请ODI大体处于监管趋严的状态，当然具备真实交易背景的经审核后仍可正常获批
。在当前监管环境下，企业境外投资需获得商务部门境外投资行为的审批、发改部
门对境外投资项目的核准或者备案，以及银行外汇登记等三大环节。以深圳为例，
申请ODI的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

此外，根据《关于发布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2018年版)的通知》（发改外资〔20
18〕251号）所称“房地产”，主要是指以下两类境外投资活动：（1）从境内投
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保等，在境外新建或并购住宅、商业地产项目以及并
购用于建设住宅或商业地产的土地；（2）从境内投入资产、权益或提供融资、担
保等，在境外新建或并购房地产企业、向境外既有房地产企业增加投资、投资境外
房地产信托基金等。不包括以下六类境外投资活动：（1）投资物业管理、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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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服务；（2）新建或并购企业自用的办公场所、员工宿舍等；（3）投资用于实
体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筑开发，例如产业园、科技园、仓储物流园等；（4）
建筑企业以获取工程承包合同为目的，对拟承建的项目进行小比例投资；（5）已
依法合规取得发展改革部门核准文件或备案通知书，但尚未完成的项目；（6）既
不涉及境内投入资产、权益，也不涉及境内提供融资、担保等，全部从境外募集资
金的项目。即因前6类境外投资活动所需而申请ODI的，仍旧可获批。

三、境内企业境外放款

境内企业境外放款是指境内企业（金融机构除外，即“放款人”）在核准额度内，
以合同约定的金额、利率和期限，为境外与其具有股权关联关系的企业（股权关联
关系企业为具有直接或间接持股关系的两方，包括但不限于母对子、子对母、母对
孙、孙对母等，或由同一家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两家企业，如兄弟企业，即“
借款人”）提供资金。境外放款也可通过银行以及经批准设立并具有外汇业务资格
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进行。

根据我们的经验，银行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将根据客户分类情况（可信客户及关注客
户），重点关注放款企业在资本项目信息系统是否存在管控信息，企业放款金额是
否在资本项目系统中的尚可汇出金额之内，放款企业资金的来源是否符合外汇管理
政策规定，境外借款人的借款资金规模、资金使用是否与企业的经营规模及经营范
围相符等。其基本业务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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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与B公司开展进口贸易，并向B公司采购进口货物。基于该进口贸易，A向B支付贸
易款项。B向A进行发货。需注意的是，过程中需办理相关进口贸易手续（如合同、
报关等），并且有真实的货物往来。

本文源自西政财富，欢迎关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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